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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背景資料 

1 鑑於香港特區政府第一份《施政報告》，於 1997 年已經提出為了「提高教師

專業地位，協助他們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兩年內為教師設立教學專業議會，

作為他們的專業團體」。 

2 鑑於香港特區政府第二份《施政報告》，於 1998 年已撥款二千萬元，作為成

立教學專業議會的經費。 

3 鑑於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1998 年在行政長官公布了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政

策後，隨即成立了「教學專業議會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專籌委會），這

個籌委會的職權範圍包括： 

一、擬訂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工作細則； 

二、草擬諮詢文件和徵詢公眾對教學專業議會各方面的意見；以及 

三、協助制定新法例及／或修訂《教育條例》。 

4 鑑於 1999 年上旬，教統會的教專籌委會已經完成了上述一及二的工作，惟

諮詢的結果並未有向公眾發布，之後該委員會亦未有再跟進職權三事宜。 

5 鑑於 2001 年 11 月，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進行全民意見調查，對象包括當

時在香港各中、小、幼、特學校任教的全體教師及校長，回收問卷超過 35700

份，是全體在職教師的 64%。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的回應者認為應該馬上

成立教學專業議會。 

6 鑑於 2002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於《教育改革進展報告（一）》的前言中指出，

教改的關鍵在教師，教育質素的提升，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過程，給予教

師最大的支持和鼓勵，提供支援和空間，教改的推行才能得到實質成效。 

7 鑑於 2008 年教育局代表表明，成立教學專業議會是政府和業界的共識，局

方歡迎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作為推動專業議會成立的平台，與業界繼續尌

有關事宜進行討論。 

8 鑑於直至 2009 年，有關教育部門尚未實踐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承諾，啟動

立法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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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動議方案 

1 教育局應馬上與業界商討，訂定立法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具體時間表。包括

草擬法例、尌法例的條文及細則進行業界諮詢、訂定提交立法會審議有關法

例的時間表，以及協助業界成立教學專業議會選舉委員會等事宜。 

2 教育界應尌成立一個能體現自主自律的教學專業議會，為有助提升香港整體

教育質素的教育理想，向社會大眾及業界成員解釋，以爭取社會對教師專業

的支持和信任。 

3 學校管理層應鼓勵及支持教師參與專業事務，提供專業發展的空間和支援。 

4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必須謹守崗位，在實踐專業自主及發揮自律精神的過程

中，尌其專業知識和判斷，致力提高服務的質素，對任何有助改善教育效能

的教育政策及措施主動提出建議；對一切有違教育原則及危害學生心智及成

長的舉措予以嚴正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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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問與答 

1 廿一世紀教育改革藍圖與香港教師專業化有沒有關係？ 

正是由於政府錯過了在推行教改的同時，對教師專業同樣予以適當的重視和尊

重，沒有視教師為合作的夥伴，沒有把握時機，賦權承責，反而強將提升教育質

素的專業理想，肆意地從教師的實踐中貶抑，然後又將這質素之說，變成新生之

物及各種被官僚認許的「樣板」，要教師依樣畫葫蘆，令各種教改項目化成教與

學的指定動作，引起教師反感。由於有人錯將原與教改意念相輔相成及互相促進

的教師專業發展力量虛耗，以致教改引起的怨氣蠶蝕了原來可以取得的教育成

果。 

2 最近，局方以忙於 334、教學語言微調及學券制等政策為由，表明無暇處理

成立教學專業議會事宜，這做法有何問題？ 

我們的教育決策者，似乎沒有從教改的慘痛經驗中得到教訓？昨日的教改、今日

的 334、以至明日的 567──沒有真正尊重教師專業，永遠將前線教育工作者的聲

音摒諸門外，不論甚麼名目的教育施政，結果都是殊途同歸，重蹈教改失敗的覆

轍！ 

3 為何教育界堅持需要立法成立教學專業議會？ 

一個開明社會所應當推崇的教師專業，乃讓具備法定地位，真正貫徹自主自律精

神，能體現公平、公開及民主選舉機制的專業議會，直接面對公眾及家長對優質

教育的期盼。惟有靠一支不但具備專業意識，更要有權執行專業判斷的高質素教

師團隊，才能在迅間萬變而價值觀又被嚴重扭曲的社會中好好的培育我們的下一

代。 

4 現時我們已有香港教師中心、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以及教育人員專業操

守議會，這三者似乎都與教師專業有關，再成立教學專業議會是否有重疊？ 

在世界很多國家的教師專業議會，以及香港之內的其他一些專業議會，這三者的

功能都是包括在專業議會一個完整的組織之內，而不是被分割到不同的組織處理

的，如專業培訓與發展，是專業知識的範疇，不可能與專業的服務理想分割，而

專業道德行為操守等態度的培養，無論職前的專業訓練及在職持續進修過程中都

發揮重要影響，而且都與執業資格緊扣起來。由於歷史因素使然，香港現時三者

分割處理，一方面會浪費資源，另一方面亦令專業的發展未得以全面協調，支離

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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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調講求專業自主，會否更容易導致教師自把自為，罔顧學生及家長的利

益，損害教育的質素？ 

如果一個社會整體教師的道德操守出現問題，專業服務質素不合理地未符社會期

望，而業界仍出現護短的情況，則這個所謂的「專業」只會自趨滅亡，不可能再

容於現代的開明社會。從這一角度考慮，教師專業自主及自律，對於整個專業社

群及從業者而言，只會更加重視專業的責任感，以及自身的服務質素。另一方面，

業界亦有需要增加與社會大眾及家長的溝通，向公眾解釋教育的理念及實踐，以

尋求更大的共識。 

6 有了專業議會尌能解決現時所有的教育問題了嗎？ 

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成立了教學專業議會，尌能解決所有教育問題。但，沒有專

業議會，教師連想表達一下專業意見的場域也被遞奪，甚至教育理想遭受踐踏。

這其間的差異，是不容被蒙混的！ 

7 要求成立教學專業議會，是有人想在現有教育體制之下另建一個權力中心的

把戲嗎？ 

這個陰謀論之說也不無道理，關鍵在於這個法定的專業議會有沒有穩固的民主基

礎及健全的民意授權及自由選舉的機制來制衡其權力。另外，還需要各階層的從

業者認真投入專業的事務，誠心關注我們的教育問題所在，並願意付出個人的努

力以改善現實中不理想的積弊。唯有建基於一個民主、自由和平等參與的體制之

下的一個能代表所有從業者意向的議會，才能真正發揮專業的社會功能。總的來

說，如果教學專業議會是一個具備實權的組織，則這個權力中心亦只會是有利社

會確保教育質素的專業自主權。 

8 假如政府未有行動，教師又能做些甚麼來顯示我們的專業本質呢？ 

教師專業，不是等待一個從天而降的、徒具象徵意義的專業議會；教師專業，是

每一位前線教育工作者，從日常教學實踐及對教育議題的參與而形成的一個專業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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